
 1 

花蓮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博覽會第一次

籌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12月24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教育處第2會議室 

主持人：徐科長蔚文                                               紀錄:馮巧莉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經費編列來源： 

本縣112學年度第1學期開班數(含專班，不含2班醫護群)為45班、人數792人、職群數
11。 
（一） 技藝競賽及頒獎典禮：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辦理班數、人數及職群數核算 
    （開班45×1000元）＋（人數792×50元）＋（職群11×5萬元）＝634,600元。 
（二） 成果展與技職博覽會活動：15萬元（開班數45班） 
（三） 依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

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四（三）、第1項之附件三辦理國中技藝競賽及成果展之縣
市，國教署將採計全國各縣市經費申請金額，酌以比例分配核撥額外經費補助。 

（四） 本(113)學年度預估國教署補助總經費約78萬4,600元至88萬4,600元。 

二、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一） 競賽職群：依113學年度花蓮縣政府核定各國中開設班別（職群）為辦理競賽之職群。 

（二） 報名資格：凡選讀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九年級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三） 報名方式：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由各開辦課程之國中（自辦式）或高中職（合作

式）學校向承辦單位報名，為促使競賽活動能順利進行，得由主辦單位核定報名參
賽人數。 

（四） 辦理日期、地點：每學年度第2學期初假各承辦學校舉行。 
（五） 競賽方式：競賽以個人組競賽方式進行，競賽內容含學、術科競賽。學、術科分數

比例為學科佔30％、術科佔70％。 
（六） 命題範圍： 

1.學科：由縣內與國中合作開設技藝課程之高中職授課教師共同命題，並選出100題
作為題庫上網公告，再由題庫中抽出50題應考。 
2.術科：由主辦單位依各開班學校填報之職群學習主題中選定1至2個學習主題作為
術科基準，為求「加廣」之職業試探思維，應以各學習主題內基礎內容為命題方向。 
3.建議技藝競賽命題相關人員至「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資源整合平臺」妥適參用題
庫 示 例 （ 學 科 試 題 連 結 ： https://reurl.cc/XZlVMR 、 術 科 試 題 連 結 ：
https://reurl.cc/ZZjbLW）。 

（七） 評審： 
1.競賽評審由各職群承辦競賽之高中職校聘請，每一職群以三名為原則。 
2.評審標準由評審人員於評審會議中訂定之。 

（八） 獎勵：獎項分為1~6名及佳作，總錄取名額以該職群職種實際參賽人數30％為上限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競賽成績俟縣府簽准後公告)，獲獎之獎勵如下： 

1.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府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名稱及獲得獎
項、名次。在不限制分發區域下，可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透過
「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技藝優良學生甄保入學辦法」進入高中職就讀。參賽學生
頒發「參賽證明」予以鼓勵。 
2.指導老師：參與競賽獲獎一~六名及佳作學生之指導老師（國中及高中職），由本
府頒發獎狀，若指導2名以上學生獲獎，則擇優以頒發獎狀1紙為限，惟為充分呈現
指導老師績效，所有指導學生獲獎成績，均於獎狀背面逐一表列。 

（九） 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技藝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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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113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及技職博覽會日期、地點及承辦學校，提請討論。 

說  明：以112學年度為例 

一、技藝競賽： 

（一） 辦理日期：113年4月9日（星期二）。 

（二） 辦理地點：舉行各職群競賽之高中職學校(如附件一)。 
（三） 總承辦學校：花蓮高工。 

二、技職博覽會：與均質化計畫併同辦理，請國中端就近參與，不再另行自辦，共4場次，

原訂日期及地點如下： 

（一） 北區1：113年3月7-8日於花蓮女中，承辦學校：花蓮高中及花蓮女中。 

（二） 北區2：113年3月11-12日於花蓮高工，承辦學校：花蓮高工。 

（三） 中區：113年3月14日於光復商工，承辦學校：光復商工。 

（四） 南區：112年3月13日於玉里高中，承辦學校：玉里高中。 

三、為讓各職群職種競賽相關期程一致，請討論確認有關協調會議(學、術科題目、注意事

項、預計參賽人數、參賽職種手冊、競賽程序表、評分表、報名表等)、前開資料上網

公告及報名日期等時程。 

決議： 

一、技藝競賽： 

     (一)辦理日期：114年4月8日（星期二）。 

     (二)辦理地點：舉行各職群競賽之高中職學校(如附件一)。 

     (三)總承辦學校：花蓮高工。 

二、技職博覽會：與均質化計畫併同辦理，請國中端就近參與，不再另行自辦， 

     共4場次，原訂日期及地點如下： 

    （一）北區1：114年3月6-7日於花蓮高中體育館，承辦學校：花蓮高中。 

    （二）北區2：114年3月10-11日於花蓮高工體育館，承辦學校：花蓮高工。 

（三）中區：114年3月13日於光復商工體育館，承辦學校：光復商工。 

（四）南區：114年3月12日於玉里高中體育館，承辦學校：玉里高中。 

三、各職群職種競賽之協調會議(學、術科題目、注意事項、預計參賽人數、參賽職種手冊、 

競賽程序表、評分表、報名表等)、前開資料上網公告及報名日期等時程： 

（一）上開相關資料上網公告：各職群職種競賽承辦學校於114年2月18日(星期二)前將相

關資料提供至總承辦學校花蓮高工，並請花蓮高工於114年2月25日(星期二)前公告。 

（二）各職群職種競賽報名日期：國中端於114年3月11日(星期二)前向各職群職種完成報

名，由高中職承辦人員彙整後於114年3月18日(星期二)交給競賽總承辦學校，經報

名後不再易動報名資料，請確認學生個資及國高中輔導老師等資訊是否正確。(報

名表單如附件二) 

案由二：為辦理113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相關時程、內容及承辦學校，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自106學年度起，由花蓮高農及花蓮高商2校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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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12學年度為例： 

(一)辦理日期：113年5月29日(星期三)。 

(二)辦理地點：花蓮高農。 

(三)承辦學校：花蓮高農。 

二、為增加本縣國中技藝教育選習人數及技藝競賽學生人數，本(113)學年度起，技藝競賽頒 

  獎典禮與成果發表合併辦理，邀請本縣技藝班合作之高中職及自辦班國中參展，以及有意 

願參加國中技藝班八年級學生參加。 

決議： 

一、總承辦學校：花蓮高商。 

二、辦理日期及地點：114年5月21日（星期三）假花蓮高商體育館；倘若相關時程及 

地點有異動，另案函知各校。  

三、請各國、高中配合辦理： 

(一)國中端： 

1.協助校內有意願參加國中技藝班八年級學生參加技藝競賽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活動。 

2.本縣提供交通車接送中、南區9年級獲獎學生以及8年級參加活動學生、北區師生請自

行前往，依循往例交通車由光復國中負責辦理。 

3.為分流現場人潮，中、南區學生於早上11點前抵達現場進行相關體驗活動、北區學生

體驗活動時間為下午時段。 

(二)高中端: 

1.邀請本縣技藝班合作之高職及自辦班國中參展，每一參展單位現場提供2張長桌使用。 

2.每一競賽職種合作之高職，提供1分鐘為限該職群特色影片(格式 MP4)，影片於頒獎

典禮上撥放(註:留意圖片及音樂版權問題)。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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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113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技藝競賽 

各校承辦職群職種一覽表 

編號 承辦學校 辦理職群職種 備註 

1 花蓮高工 機械  

2 花蓮高工 動力機械-汽車  

3 花蓮高工 動力機械-機車  

4 花蓮高工 土木與建築  

5 花蓮高工 化工  

6 花蓮高商 商業與管理  

7 花蓮高農 食品  

8 花蓮高農 農業-農業資源  

9 花蓮高農 農業-寵物飼養保健  

10 四維高中 餐旅-餐飲服務  

11 光復商工 餐旅-中餐  

12 光復商工 電機與電子  

13 玉里高中 設計-商業  

14 上騰工商 家政–美髮  

15 上騰工商 家政–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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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蓮縣113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XX職群 XX職種報名表 

報名國中 (請填寫全銜) 

參賽學

生姓名 

生理性別 提供獎狀印製、保險用 國中指

導老師 

高職指

導老師 

競賽當

天葷素 

正備取

序號 身分證字

號 

出生年月

日 

監護人

姓名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各合作學校(授課高中職)：校名                     

(請確認本表內高中職指導老師姓名無誤後核章) 

高中職授課科主任核章： 

 

高中職承辦人員核章： 

高中職授課科主任 e-mail： 

 

各國中 

(本表請由各國中承辦人員確認各資訊無誤後核章，將掃描檔及原始報名資料電子檔寄給各

職種承辦人員) 

國中導師核章： 

 

國中承辦人員核章： 國中承辦主管核章： 

 

國中承辦人員 e-mail： 

 

各競賽職群職種承辦人員作業區 

競賽職群職種承辦人員 e-mail： 

國中報名表繳交至各競賽承辦職群職種處截止日期：114/3/11(二) 

競賽承辦人員繳交參賽名單至校內承辦人員截止日期：114/3/14(五) 

校內承辦人員繳交參賽名單至總承辦學校截止日期：114/3/18(二) 

競賽日期：114/4/8(二) 

 

 


